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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环建 E2016〕 352号

关于东莞市灿煜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使用
X射线测厚仪扩建核技术项目环境影响

登记表的批复意见

东莞市灿煜金属制品有限公司:

你单位报送的使用 X射线测厚仪项目环境影响核技术项目

登记表及有关资料收悉。经审查”现批复如下:

同意位于东莞市清溪镇罗马天生湖村的东莞市灿煜金属

制品有限公司使用 x射线测厚仪项目的建设。同意你单位设置

6台 X射线测厚仪代替原有 6台 测厚仪 (含 241Am放射源 ),

并对原有 6枚 241Am放射源进行退役,用 于厚度测量等。根

据 《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公告 2006年第 26号 (关 于发布射线装

置分类办法的公告 )》,增设的这 6台 X射线测厚仪属于IⅡ类射

线装置,具体要求如下:

一、射线装置机房屏蔽门等安全防护装置要确保正常使用 ,

不得擅自拆除;

二、射线装置使用场所需设立辐射警示标志;

三、按 照 《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》

— ''



(GB18871.2oo2)的 要求制定完善的操作规程,将 X射线对工

作人员和周围环境的影响降至最低 ;

四、项目建设中应严格执行环境保护
“三同时

”
制度并落实

环境影响文伴中建议蜘辐射防护与辐射安全管理的各项措施。项

目建成后,你单位应按规定向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申请项目环境保

护验收及申领辐射安全许可证;

五、项目建成后,每年须委托有资质单位对周围环境辐射剂

量率进行一次监测;

六、项目内容、规模、地点等如需改变,另 报我局审批;

七、环保申报过程中如有瞒报、假报等情形,需承担由此引

起的一切责任。

以上各项审查意见须遵照执行,如有违反,依法追究法律责

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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